
附件 1： 

 

中冠联赛俱乐部规范发展指导意见（试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规范业余足球俱

乐部发展为目标，以积极衔接职业联赛为导向，培育健康发展的中国足

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以下简称“中冠联赛”）俱乐部，探索联赛

与俱乐部共同发展路径，开创中冠联赛蓬勃发展新局面。 

二、任务与依据 

为切实提高中冠联赛参赛俱乐部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发展水平，完善

俱乐部合法合规管理结构，建立俱乐部文化基础，促进中冠联赛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推动中冠联赛与中乙联赛的衔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相

关法律法规、《亚足联俱乐部准入规程》以及《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

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等相关文件,制定本指导意见。 

三、目的与意义 

（一）维护和提高中冠联赛质量，保证中冠联赛能够有序进行、平

稳发展。 

（二）使参加中冠联赛的足球俱乐部在组织机构、工作管理、赛风

赛纪、财务运营、文化宣传（发展球迷）、职业准入等方面能够逐步提

高质量、健康运行，规范自身发展。 



（三）通过规范中冠联赛俱乐部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带动地方业

余联赛和业余俱乐部发展。 

四、规范俱乐部应具备和符合以下条件及标准 

（一）组织运行机构 

1.硬件方面：俱乐部应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全职工作人员有合适办

公区域，配备基础办公设备，满足基本办公条件。 

2.软件方面：俱乐部应按照《中冠联赛竞赛规程》要求在比赛中配

备具有相应资质的领队、主教练、队医和其他专职工作人员（专业岗位

须有专业执照），且到达赛区有效行使相关职能。其中，领队、主教练、

队医为必须设立的岗位。 

（二）有效完成组委会各项工作情况 

1.俱乐部报名：在《中冠联赛竞赛规程》规定的俱乐部报名截止日

前提供完整的报名材料。 

2.运动员报名：在《中冠联赛竞赛规程》规定的运动员报名截止日

前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完成运动员注册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 

3.遵守商务规范情况：按照《中冠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要

求，提前提交至中冠联赛组委会审核，并严格遵守。 

4.俱乐部参加赛区各项官方活动：俱乐部应严格按照《中冠联赛竞

赛规程》相关要求参加各项官方活动。 

（三）赛区表现及赛风赛纪 

1.赛区表现：俱乐部所有人员在赛区遵守各项管理规定情况。 

2.赛风赛纪：队伍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违规违纪，杜绝出现重

大违规违纪及操纵比赛、虚假比赛等非公平竞赛行为。 



（四）财务健康运营情况 

1.俱乐部薪酬发放：俱乐部应严格按照协议，按时足额发放工作人

员及球员薪酬费用。 

2.结算赛区等相关费用情况：俱乐部应及时缴纳组委会或赛区相关

费用。 

（五）文化建设、宣传推广情况 

1.新闻管理人员：俱乐部应配备专门新闻管理人员。 

2.俱乐部官方新闻账号：俱乐部应在社交平台设立官方宣传账号，

并定期更新。 

3.俱乐部球迷团体数量及管理：俱乐部应大力发展会员、球迷，包

括到现场观看、在网络收看人群等。 

4.媒体舆论导向情况：俱乐部应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氛围，正

确引导球迷情绪，不散布足球负面舆情。 

（六）中乙准入情况 

1.青少年梯队数量：鼓励俱乐部按照中乙准入要求，设立 4支不同

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 

2.场地设施情况：鼓励俱乐部按照中乙准入要求，拥有一座体育场

和一个训练基地的使用权。 

五、评分等级划分 

1.优秀等级：得分≥85分，将给予奖励。 

2.规范等级：60分≤得分≤84分。 

3.不规范等级：得分＜60分，将被取消下一年度俱乐部的报名参赛

资格 

 


